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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烟滚滚之下，一个人拎着两

个灭火器冲进火场……这不是哪

部动作片的经典镜头，而是发生在

太平洋房屋浦北路一店员工李昊

南身上的真实事件，曾经在武警某

部服役的他，虽然已经脱下军装穿

上房屋中介制服，但是举手投足间

仍有一股人民子弟兵的风范，他

说：“责任这件事，和身上穿什么样

的制服无关。 ”

6 月的一个普通工作日下午，

李昊南正在田林十四村带客户实地

看房。他偶然抬头，发现某栋楼 2 楼

有浓烟不断往外冒，走到大楼门口，

楼下已聚集了一群神情焦急的居

民， 有人正在拨打报警电话……他

没有丝毫犹豫，径直跑上 2 楼查看，

着火的那家是 202 室， 此时大门敞

开，仍然不断有浓烟溢出，楼上的居

民正在匆忙往楼下撤离。

他和一位赶来的小区保安上上

下下跑了好几趟， 才把整栋楼楼道

里放置的十几个灭火器搬到 2 楼，

在没有专业防护设备的情况下，李

昊南拎上粉尘式灭火器就冲进了火

场。火场里黑烟滚滚，视线受到严重

阻碍，他只得摸黑挺进，慢慢摸索着

靠近火源，不到 30 秒，他就喷完一

瓶灭火器。 粉尘式灭火器扬尘严重，

浓烈的粉尘味让他呼吸困难， 但是

想到周围还有居民没有撤离， 他没

有停下，甚至左右开弓，一手一个灭

火器加速灭火。 经过他十余分钟的

努力， 楼道内的灭火器空罐逐渐堆

成小山，202 室的明火终于被掐灭，

此时消防人员也赶到了现场， 经初

步排查， 起火疑为 202 室装修电路

短路所致。

像李昊南这样的“无名英雄”在

浦北路一店并不是孤影， 太平洋房

屋该区域总监王超坦言，2024 年他

们店负责的小区里有一辆电瓶车突

然起火， 同样是一名退伍的同事在

现场扑灭了火苗，“公司一直支持我

们伸出援手，即便出现意外，总部还

建立了第一时间响应机制，‘你敢

帮，公司就敢赔’。 ”

“责任这件事，和身上穿什么制服无关”

把“课堂”搬到社区治理一*，手把手传授基层工作方法

康健街道“康乐书记工作室”迎来新导师

徐汇区康健街道“康乐书记工

作室”深度整合优质带教资源，联动

“尚艳华书记工作室”“‘大梁带小

梁’ 书记工作室”“林龙全工作室”

“苏嵘书记工作室”等名优书记工作

室，助推基层党务干部、社区治理骨

干快速成长、堪当重任，为基层治理

筑牢人才根基。 近期，“康乐书记工

作室”特聘一批上海市优秀居民区

党组织书记开展联合带教。

不同于传统“一对一带教”模

式，联合带教打破单个工作室的资源

壁垒，联动借鉴名优书记丰富实践经

验。 学员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对

应领域的专家导师咨询求教，在直面

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矛盾调解、基层

议事协商等真实治理场景中，跟着名

师学方法、练本领，把学到的经验转

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康乐书记工作室” 打破传统

单一培训模式，创新推出“3+1”特

色教学模式，构建了“个体成长”与

“片区共进”相结合的立体化培养体

系。“3”，即“三级梯队滴灌带教”，

针对骨干领航型书记、 履职提质型

书记、 治理储备型骨干三类不同发

展阶段的学员，设定差异化目标，因

材施教、靶向提质。“1”，即“片区组

团赋能指导”，每位带教书记对接一

个片区， 聚焦片区共性难题和重点

工作，开展包片指导、共研共训。

工作室针对三级梯队设计带

教内容，形成了清晰、完整、可进阶

的能力培养链条。 对于“骨干领航

型书记”，内容聚焦于突破瓶颈、引

领创新，旨在培养其统筹驾驭和辐

射带动能力， 形成可推广的经验；

对于“履职提质型书记”，重点夯实

党务实操、群众工作、议事协调等

基础能力，通过“跟班学、实操练”

加快角色转换， 站稳群众立场；对

于“治理后备骨干”，则突出政治引

领与实践养成，通过参与一线任务

积累经验，建强人才储备库。 同时，

把课堂搬到治理一线，让学员在解

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接受最生动

的锻炼。

在带教过程中， 老书记们将

以丰富的基层实践阅历为“教

材”， 手把手传授群众工作方法、

治理实战经验和攻坚克难技巧，帮

助新生代书记快速熟悉社区情况、

掌握治理规律，少走弯路、多出实

效，让“康乐工程”的优良传统和治

理智慧在社区治理的新征程中持

续发光发热。 康健街道 供稿

加装电梯是提升老旧小区宜居

水平的重要举措，能有效破解“悬空

老人”出行难题。但因涉及多方利益

主体， 该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易产生

纠纷。近日，徐汇区人民法院披露的

一起案件， 就是因加装电梯权益归

属而引发的纠纷案。

钱某买了陆某的房子。在签订

买卖合同前， 钱某现场踏勘时，该

房屋所在楼栋的加梯工程已近尾

声。 陆某声称，其已付清全部分摊

费用，并反复有意强调电梯加装好

之后即可安心使用，非常方便。

买房一年多后，小区居民自治

组织启用电梯卡。 然而，钱某没想

到， 自己去申领电梯卡却遭到拒

绝。经多方了解，钱某得知，陆某此

前曾主动联系居委会、物业和电梯

安装单位，仍旧以业主身份明确表

示不需要电梯卡，并且提出希望退

还之前已付的加装电梯分摊费用。

由于陆某的恶意阻碍，钱某始

终无法获取应得的电梯卡，严重影

响了日常生活，于是到法院打起了

官司。“请求确认案涉房屋所在楼栋

的加装电梯之相关权利归属原告，

被告配合原告办理电梯卡申领手

续。 ”钱某很气愤，提出了相关诉求。

原业主出的电梯加装费用，房

屋出售后，加装电梯的权益到底该

归谁呢？ 民法典规定，业主转让建

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其对

共有部分享有的共有和共同管理

的权利一并转让。“电梯虽可作为

独立之物，但附着于建筑物之上的

加装电梯与房屋住宅互相结合，非

经毁损或变更无法分离，两者形成

了民法学原理上的附合，电梯为楼

栋内全体业主共同所有。 ”徐汇区

人民法院认为，加装电梯权益随房

屋所有权转让而转移。

承办法官介绍， 陆某于房屋

出售前表示其已足额支出加装电

梯的分摊资金， 原告购房前于现

场踏勘之时电梯围栏业已建好，

使购房者有理由相信房屋已具备

电梯配套的便利， 进而愿意为房

屋支付更高的对价。 从日常生活

经验与交易习惯来看， 若卖方未

明确告知电梯需另行付费或有其

他对价待付，购房者认为房屋买卖

价款已包含加装电梯之对价则具

有合理的信赖基础。

此外，陆某向原告主张另行支

付加梯费用之时，距房屋交易完成

已近两年，与大额交易中行使价款

请求权的一般合理期间明显不符。

据此，法院认定案涉房屋的房地产

转让价款实际已包含加装电梯的

权益对价更具高度盖然性，判决确

认钱某对加装电梯享有共有权利。

法院明确，居民自治组织应当充

分发挥良性引导之效，为钱某使用电

梯提供必要协助，不应以新老业主之

间存有纠纷为由拒绝原告申领电梯

卡的相关请求。钱某作为案涉房屋的

新产权人，无需以原业主之配合为前

提获得使用加装电梯之便。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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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房售出后加装电梯的权益该归谁？


